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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27     证券简称：深圳能源     公告编号：2009-040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六届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六届八次会议于2009年8月18日上午9时

在深圳博林诺富特酒店会议室召开。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已于2009

年8月7日分别以专人、传真、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监事。会议

应到董事九人，到会董事八人，贾文心董事委托谷碧泉副董事长出席会议并行使

表决权，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会议。经与会董事审议，以签字表决方式逐项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09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同意公司2009

年半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燃料分公司”的议

案》。 

为了进一步理顺公司燃料供应管理链条，提升燃料供应管理效率、共享物流

资源、增大调度空间、加强调控能力、增强企业抗风险能力，董事会审议同意公

司在深圳设立“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燃料分公司”，分公司经营范围为煤

炭经营，包括原煤及其洗选加工产品的购销、批发、零售、储运、进出口及民用

型煤的加工经销等；重油、燃料油、船舶燃料、天然气贸易等（分公司名称及经

营范围以工商行政部门核准登记为准）。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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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圳能源物流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福田保税区仓库扩建

项目的议案》。 

深圳能源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物流公司”）是本公司间接控股公司（本

公司占 40%股权,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妈湾电力有限公司占 60%股权）。物流公

司成立于 1996 年 3 月，注册资本金 4,132 万元，截止 2009 年 6 月 30 日，资产

总额 13,274.48 万元；负债总额 12,009.71 万元，所有者权益 1,264.77 万元；

2009 年 1～6 月实现净利润 79.39 万元。 

本公司于 1996 年 4 月召开董事会一届八次会议审议同意物流公司在福田保

税区购置仓储用地 12,800 平方米土地，建设两栋 7 层保税仓库，项目总投资为

港币 9,094 万元。 

1997～1998 年，物流公司在购置的 12,800 平方米土地中的 6,140 平方米土

地上建设了一栋实际面积为 16,523.97 平方米的仓库大楼。由于资金和市场等原

因，尚余 6,660 平方米土地未建设，仅作搭建临时堆场使用。鉴于土地政策调整

及物流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物流公司拟自筹资金投资建设本项目，将 6,660 平

米土地上的临时性建筑拆除，改建为 7层高独栋楼仓。 

董事会审议： 

（一）同意物流公司投资建设福田保税区仓库扩建项目，建筑面积为 16,543

平方米，预计本次投资额为人民币 4,132 万元,投资款项由物流公司通过贷款解

决； 

（二）同意物流公司在完成前期报建手续后开工建设本项目； 

（三）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惠州深能源丰达电力有限公司贷款展期的议案》。 

为保证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惠州深能源丰达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达公

司”，本公司占 51%股份）的正常生产经营所需，经公司董事会五届九次会议审

议通过，公司于 2006 年 12 月向丰达公司提供了人民币 1亿元的委托贷款，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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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余额为人民币 7,000 万元，该笔贷款已逾期。 

鉴于丰达公司经营状况逐步好转，为了维持目前丰达公司资金链，保证其持

续经营，董事会审议同意公司通过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岗支行向惠州深能源

丰达电力有限公司提供的人民币7,000万元委托贷款展期至2010年 12月 31日。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惠州深能源丰达电力有限公司为惠州市捷能发电厂有

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议案》（详见《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

告编号：2009-041>）。 

董事会审议： 

（一）同意控股子公司惠州深能源丰达电力有限公司在 2010 年 12 月 31 日

前为控股子公司惠州市捷能发电厂有限公司不超过 6.1 亿元的银行贷款提供连

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贷款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 

（二）同意惠州深能源丰达电力有限公司在上述额度范围内与金融机构签订

（或逐笔签订）相关担保协议。超出上述额度的担保，须按照相关规定由本公司

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另行审议批准。 

（三）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 2009 年度法律顾问的议案》。 

董事会审议同意聘请张敬前律师、孔雨泉律师、于秀峰律师为公司 2009 年

度法律顾问。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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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九年八月十九日 


